大登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信用卡郵購訂購單
TEL (02) 2531-2541   FAX (02) 2531-2422 / 2581-5150    
訂購日期：民國   年  月  日

持卡人姓名：     ________     身分證字號：     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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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vi. MARTIN TRAVEL SERVICECO., LTD Mail:sales@martin.com.tw




信用卡卡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卡片背面末3碼：______ 卡別： VISA / MASTER / AE / JCB   發卡銀行：　　　　　____ 

信用卡有效期限：_____月〈西元〉_____年 
授權碼：        ___________  〈由公司填寫〉

持卡人出生日期：民國     年     月     日 
電話：日（    ）        


夜（    ）                            
持卡人行動電話：                       
通訊地址：                                                                            

代收轉付收據：□要開立□不開立  統一編號：                  抬頭：                     
	商品編號
	商品名稱
	數量
	小計
	合計
	備註

	行程：2012年   月   日麗星郵輪 寶瓶星號    天   夜 (週 ) 

	              (艙房以實際訂入為準；艙房訂入後作業金將轉成訂金。)
訂房時，須一併回傳作業金每位NT$2,500 (如未知艙房價時) 或 總費用之50%、訂位分房表格及完成簽名之旅遊要約須知，方能為您進行。訂房完成後2週內，須補足至總費用之50%；尾款請於出發前一個月付清。

	＊優惠方案於促銷期限過後，所有更改，即不再享有原優惠方案；如需更改，除依麗星郵輪規定(麗星郵輪 寶瓶星號 旅遊要約須知)收取取消費用外，新訂艙房皆以適用價格計算；訂房確認後如需取消, 將依下表收費，：

出發前天數
30天以上
14天- 29天
13-8天
7天以下
當天通知或未報到
每位收費
每間艙房NT$2,000元
25%
50%
100%
100%
*如更改訂位資料, 需收取手續費每位400元. (每間艙房中必須保留一位為原訂位旅客).

＊請備妥個人有效期護照正本。有效護照定義, 需自出發日起算六個月以上。

	總合計(新台幣):     拾    萬    仟    佰    拾    元整

	總金額：     持卡人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須與信用卡簽名一致並提供信用卡正反面影本，以便核對
本人____________同意以信用卡替旅客_____________等___人，支付□旅遊□機票□飯店相關費用。
匯款帳號:0048-440-005582 玉山銀行 城東分行 808  戶名:大登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注意事項：

1. 收單機構即華南銀行於本商品買賣中，僅涉及代墊款項之資金關係，且已將商品總金額一次墊付予商品出售人，並未介入商品之交付或商品瑕疵等買賣之實體關係。持卡人使用信用卡進行本商品買賣之交易後，相關出退貨、服務及上述價差之退款或依消費者保護法第十九條規定向商品出售人解除契約者，持卡人應先逕洽商品出售人尋求解決，如無法解決，始得要求就該筆交易以『帳款疑義之處理程序』辦理。

2. 收單機構並非贈品之贈與人，持卡人不得以未收受商品出售人之贈品為由，而拒付本訂購商品總價金之信用卡帳款。

3. 持卡人欲以信用卡支付之商品總金額不得高於持卡人之信用卡可使用餘額，亦不得有任何遲繳、欠款、超額、違反信用卡會員約定條款及其他信用貶落之情事。商品出售人及收單機構保留接受本訂購單與否的權利。

4. 本人同意上述所有款項如數支付予貴公司絕無異議，一經使用或訂購物品均按所示之全部金額﹐付款於發卡銀行﹐並已詳細閱讀注意事項無誤。
5. ◎商店代號：〈聯合信用卡01-016-3200-2／華南銀行信用卡008863224451001〉     2011.10.31 修
（卡號共16碼）





※請注意！一經授權成功後, 恕不接受換卡作業





※交易金額大於20萬元，請親自至本公司刷卡。










